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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话说： “清官难

断家务事”。 然而在清末民

初， 却有一位县令很善于处

理家长里短、 鸡毛蒜皮的案

件。 他就是先后做过江苏句

容县令和县长的许文濬。

许文濬， 字玉农， 浙江

省吴兴县人。 从 1908 年到

1914 年， 在江苏句容县主

政长达六年之久， 其间办案

的文书编辑成 《塔景亭案

牍》 一书。 该书记载了许文

濬善断家务事的大量案例，

今天读来仍给人们不少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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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子嗣引发纠纷

当时农村在立子嗣和继承的问题上， 时常

发生纠纷争执， 这都是家务事， 处理不好又往

往会酿成大祸， 但正因为是家务事， 又会令判

案者难以下手。 许文濬则靠着他的公正无私与

爱民情怀， 耐心细致公平地处理此类案件， 最

后都圆满地予以解决。 《塔景亭案牍》 卷四记

载的 《周笃贵控周孝运》 一案， 就反映了当时

人们对于立子嗣的态度， 以及许文濬的处理办

法。

据记载， 村民周笃贵起诉周孝运修宗谱不

承认他过继的儿子。 从前， 周笃贵没有儿子，

过继了近房的周孝仁为继子。 十多年过去， 家

族上下尽人皆知周孝仁是周笃贵的儿子。 然

而， 本族的周孝运在负责修族谱时， 却不予承

认， 而是把周孝仁写在了周笃贵已经不在人世

的哥哥周笃富名下。

周笃贵不同意， 就将周孝运告到了县衙，

请县衙为他做主， 从“法律” 上承认周孝仁为

他的继子。

许文濬读完诉状， 没敢怠慢， 立即传来了

被告， 询问前情， 据周孝运的说法， 当年周笃

贵立周孝仁为继子， 没有邀请家族长老立下过

继文书， 根据族规， 周笃贵立继子无效， 不予

载入族谱， 暂时写在其哥哥周笃富的名下， 待

后来族中再有立子嗣的时候一并议定。

听了周孝运的说法， 许文濬分析认为， 立

子嗣固然需要过继文书。 即便周笃贵没有文

书， 那么周笃富就有文书吗？ 周孝仁做了周笃

贵多年的儿子， 最后却做不成； 没有做一天周

笃富的儿子， 却成了他的儿子。 是周笃贵愿意

转让给周笃富吗？ 还是周笃富留有遗言？ 既然

都没有， 那么周孝仁做了周笃贵多年的儿子，

仅仅因为修族谱就变更了， 岂不可笑吗？

因为他们分歧不小， 许文濬继续做工作，

他表示， 按照律例规定： 立嫡之法， 论昭穆不

论亲疏。 昭穆是古代的宗法制度， 是指对宗庙

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 从律例来看，

只要是昭穆相当的， 立谁为子， 应该由本人做

主， 宗族内的其他成员无权插手， 即使是房族

长老也无权过问。

许文濬得知周笃贵与周孝仁父慈子孝， 无

异于亲生， 且周笃贵把周孝仁抚养成人， 给他

娶媳妇， 成家立业。 显然， 于情于理于法， 周

笃贵立周孝仁为过继子嗣， 没有任何问题。 最

后， 周孝运被说得口服心服， 再也不干涉别人

立子嗣了。 许文濬宣布周笃贵胜诉， 支持他立

周孝仁为继子。

亲闺女也有继承权

在 《塔景亭案牍》 卷五中 《何存敬控李何

氏》 一案， 也有一则过继子嗣引发的案件， 还

因此产生了财产纠纷。

案件中， 村民何存敬把自己已经出嫁的姐

姐李何氏告上了县衙， 说姐姐租种了他的二十

亩田， 不但不交税收， 还把田契藏了起来， 且

向他借的三百银元本利一直没有归还， 请县衙

为他做主。

许文濬首先进行了调查， 李何氏二十四

岁， 光山人， 小名根子， 父亲名叫何国安。 父

亲在世时曾给过李何氏银三百元， 出嫁时又给

田二十亩， 钱粮赋税都是父亲代完。 何存敬现

年二十二岁， 十岁时由熊子安说合， 过继何国

安为子。 家现有田五十余亩、 地十五亩。 继父

去年病故。

许文濬弄清双方的具体情由后， 依律例

分析了案情： 何存敬同何国安属于同姓不同

宗， 李何氏则是何国安一脉相传的亲闺女。

但是李何氏没能继承父亲遗产， 现在何存敬

又想夺取何国安给她的银两与田亩。 何况律

例规定： “户绝财产， 果无同宗应继之人，

所有亲女承受”， 由此可知， 何国安的亲闺

女李何氏是能够承受父亲的遗产的。

对此， 许文濬又做了全面调查， “调查

何国安账簿， 内载付根子银先后三百元， 根

记丁粮银先后十一元二角。 欠户、 租户未有

根记在内， 其为非借非租无疑。 何国安田地

有国记、 敬记、 根记三户， 根记即李何氏之

名。 二十亩之契据又明明在李何氏之手， 确

系分给亦无疑。”

依据律例， 又考虑到情理， 许文濬做出

判决： “所有簿载李何氏银三百元， 何存敬

不准追索。 其根记田二十亩， 应归李何氏执

业。 惟自本年冬， 漕起银粮应由李何氏完

纳。 汝两家以后务须仍归和好， 不得以区区

细故断绝往来， 致乃父九泉不安也。”

判决后， 许县令不忘叮嘱涉案双方， 不

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官司伤了双方的情谊和感

情， 官司事小， 而双方的和睦是最重要的。

同样分家产结果却不同

过去， 家庭财产的分割也是一个难题，

处理不当同样会纠纷不断， 甚至影响社会稳

定。 许文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能够本着依

法酌情处理， 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

《塔景亭案牍》 卷五所载 《余人俊》 一

案， 余人俊一家因为三个儿子财产分配问题

产生了纠纷。

余人俊正妻是黄氏， 生子守仁， 续娶张

氏， 生子守义。 妾竺氏， 生子守礼。 后来，

余人俊年老多病， 商议为三子分家。 续娶张

氏的弟弟张肖云提出“子以母贱” 之说， 议

定将家产分为九份， 守仁、 守义各得其三，

守礼得其二。 其余一份为余人俊及妻妾养

老。 这自然惹得守礼不快， 他不同意这个方

案， 闹到了县衙。

许文濬弄清原由之后认为， 《春秋》 之

法， 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 未闻有子以母贱

之说。 同时表示， “庶子不是照样有继承家

业主持家事的吗？ 有的庶子甚至当上族长，

谁又敢轻视他呢？ 所以， 同样是庶子， 为什

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何出‘子以母贱’ 之

说， 真是荒谬至极！”

于是， 许文濬否定了“子以母贱” 这一

不合情理的说法， “总之母有嫡庶， 子无贵

贱。 该职为三子析产， 除提出本身妻妾终老

之资， 并依从俗例酌提长孙产业外， 其余应

三股阉分， 以昭平允。” 最后判决守礼等兄

弟三人均分应得家产。

但是， 在 《塔景亭案牍》 卷三中还有一

起貌似雷同的案件， 许文濬却做出截然相反

的判决， 为何呢？

《秦子荷等呈》 一案， 案情是这样的：

村民秦道和一家， 幸赖其妻赵氏勤俭持家，

治理有方， 家境积蓄愈来愈多。 再加上其长

子子松种田之余， 兼营商贩， 家境蒸蒸日

上， 渐渐成为富有之家。 后赵氏亡故， 秦道

和又纳妾熊氏， 生双胞胎子荷、 子莲。 后

来， 秦道和分家时， 邀同姻族人等议分家

产， 除为长孙酌留财产外， 将产业分为十六

股。 秦道和与妾室两股， 子松六股， 孪生兄弟

各四股。 后秦道和去世， 这孪生兄弟以自己分

的少， 分配不公为由， 闹到了县衙公堂。 他们

认为： “母有嫡庶， 子无贵贱。 姻族议析家产，

贵嫡贱庶， 情理不平， 请援案更正， 以昭公允

而免偏枯。”

接报后， 许文濬进行了访查， 得知“前有

赵氏勤俭持家， 后有长子子松振兴家业， 子松

可谓是此家之顶梁柱也。 而秦子荷、 子莲兄弟

是纨绔子弟， 坐享其成而已。” 因此， 许文濬训

斥秦子荷、 子莲不遵父命， 意图平分家产。

“即使汝等之母为继母， 抑或汝等同出于

嫡母， 而回想阿兄勤苦， 亦应平情承受， 以曲

体老父之心。 设当时三子平分， 汝两人更应师

法让梨， 受少辞多， 以明酬报阿兄之意。” 因

此， 许文濬判决驳回这孪生兄弟的诉讼， 维持

其父原来的分配方案。

虽然， 此案与先前的“余人俊案” 有相同

之处， 但是此案经调查情形又有新的特点， 所

以许文濬并不是一概而论，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了判决。

“七出”不是离婚的理由

婚姻纠纷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家庭纠

纷，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较难处理。 许文

濬则是一碗水端平， 据实而判， 圆满解决这些

纠纷。

在 《塔景亭案牍》 卷五所载 《刘志怡等》

一案， 就是一起奇特的离婚案， 经许文濬审理，

予以了公正判决。

刘王氏， 三十一岁， 二十一岁时嫁给刘志

怡。 刘志怡， 三十二岁。 刘家原有屋一进， 后

又添造一进， 都是三间两厢， 有田地四十余亩。

结婚十年来二人并无口角， 就是不曾生育， 所

以刘志怡想与刘王氏离婚， 以便再娶。 刘王氏

却不愿意。

刘王氏的父亲王心礼认为女儿嫁给刘志怡

十年多， 从无过错。 现在刘志怡要以“七出”

之条中的“无子” 提出离婚， 那么女儿将来如

何安身？ 因此求到县衙给个说法。

许文濬询问了族长刘尚仁， 族长也表示，

刘王氏勤俭持家， 有口皆碑。

在本案中， 如果依照“七出” 律例判处，

也是可以的， 但许文濬总觉不妥， 他又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 结果发现， 刘志怡与刘王氏结婚

十年， 婚前田只二十四亩， 现在是四十余亩，

可见刘王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操劳， 符

合“三不去” 的“前贫贱后富贵” 条。

在此综合考量之下， 许文濬做出了判决：

“令刘志怡将住屋后进三间两厢分与刘王氏居

住， 拨出田十六亩、 地四亩， 又耕牛牲畜农器

什物匀分一半， 统给刘王氏自行管理。 田地不

得以瘠壤充数， 即著刘尚仁、 王心礼协同分派，

予限十天处理完毕呈报， 以凭核夺。 刘志怡续

香火为重， 买婢纳妾， 刘王氏不得干预。 刘王

氏如欲收养女孩， 以娱晚景， 刘志怡不得阻挠。

既据允服， 均著具结存查。 此判。”

这起奇特的离婚案， 结果并不是依据简单

的“七出” 之条判决离婚， 而是衡平双方的情

由， 在律例和情理之中， 探求能够达到情法两

平的最佳方式解决， 达到了息纷止争的社会效

果。

通过 《塔景亭案牍》 记载案例来看， 许文

濬依法合情合理地去为百姓断案， 解决了一个

个又一个的家务事纠纷难题， 避免了家庭悲剧

的发生， 可谓是公正公平、 深得民心。


